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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稀土行业准入条件 

 

为有效保护稀土资源和生态环境，推动稀土产业结构调

整和升级，规范生产经营秩序，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，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》

等要求，制定本准入条件。 

一、项目的设立和布局 

（一）稀土矿山开发、冶炼分离、金属冶炼项目应符合

国家资源、安全生产、环境保护、节能管理等法律、法规要

求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相关发展规划要求，符合各省（自

治区、直辖市）城市建设规划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环境保

护规划、安全生产规划等要求。 

（二）开采稀土矿产资源，应依法取得采矿许可证和安

全生产许可证。矿山企业应严格按照批准的开发利用方案和

开采计划进行开采，严禁无证、越界开采和使用破坏环境、

浪费资源的采选矿工艺。 

（三）在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行政规章及规划确定或省级

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、自然保护区、风景

名胜区、生态功能保护区等需要特殊保护的地区，不得建设

稀土矿山开发、冶炼分离项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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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稀土矿山开发、冶炼分离、金属冶炼属于国家限

制类投资项目，应按照《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》

中公布的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规定，经核准后方可建设

生产。 

二、生产规模、工艺和装备 

（一）生产规模 

混合型稀土矿山企业生产规模应不低于20000吨/年（以

氧化物计，下同）；氟碳铈矿山企业生产规模应不低于5000

吨/年；离子型稀土矿山企业生产规模应不低于500吨/年。禁

止开采单一独居石矿。 

使用混合型稀土矿的独立冶炼分离企业生产规模应不

低于8000吨/年；使用氟碳铈矿的独立冶炼分离企业生产规模

应不低于5000吨/年；使用离子型稀土矿的独立冶炼分离企业

生产规模应不低于3000吨/年。 

稀土金属冶炼企业生产规模应不低于2000吨/年（实物

量）。 

以上各类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不得低于

20%。 

（二）工艺及装备 

混合型稀土矿、氟碳铈矿开发应建有完备的三废处理设

施，专门的废石场和尾矿库。 

离子型稀土矿开发应采用原地浸矿等适合资源和环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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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护要求的生产工艺，禁止采用堆浸、池浸等国家禁止使用

的落后选矿工艺。 

稀土冶炼分离项目，不得采用氨皂化等国家禁止使用的

落后生产工艺。 

稀土金属冶炼项目，不得采用湿法生产电解用氟化稀土

生产工艺、稀土氯化物电解制备金属工艺。采用氟化物熔盐

电解体系的，合成氟化稀土须配有完备的含氟废水、含氟废

气处理装置，含氟废渣须专门处理，不得随其他工业废渣排

放。 

三、能源消耗 

稀土冶炼分离、金属冶炼项目，应采用先进工艺和装备，

有完善的节能措施，能源消耗须达到《稀土冶炼产品能耗》

（XB/T801-93）二级标准，待新的《稀土冶炼加工企业单位

产品能源消耗限额》出台后按新标准执行。 

四、资源综合利用 

混合型稀土矿、氟碳铈矿采矿损失率和贫化率不得超过

10%，一般矿石的选矿回收率达到 72%以上（含，下同），低

品位、难选冶稀土矿石选矿回收率达到 60%以上，生产用水

循环利用率达到 85%以上。 

离子型稀土矿采选综合回收率达到 75%以上，生产用水

循环利用率达到 90%以上。 

处理混合型稀土矿和氟碳铈矿的冶炼分离项目，从稀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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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矿到混合稀土，稀土总收率大于90%，从混合稀土到单一

或富集稀土化合物，稀土总收率大于95%；处理离子型稀土

矿的冶炼分离项目，从混合稀土到单一或富集稀土化合物，

稀土总收率大于92%。 

稀土金属冶炼直收率大于92%。 

五、环境保护 

稀土矿山开发、冶炼分离、金属冶炼企业应通过环境保

护部稀土企业环境保护核查，列入环境保护部发布的符合环

保要求的稀土企业公告名单。应达到以下基本要求： 

（一）严格落实各项环境保护措施，新（改、扩）建项

目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评审批、“三同时”、环保设施竣工验

收制度，生产项目未经环境保护部门验收不得投产。 

（二）污染物排放满足总量控制指标，完成污染物减排

任务；严格执行《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26451-2011）,

安装在线排放检测装置；按要求办理排污申报、排污许可证

等环保手续，定期实施清洁生产审核，并通过评估验收。 

（三）开采稀土矿产应严格执行矿山生态恢复治理保障

金制度，根据“边开采、边治理”的原则，编制矿山生态保

护与治理恢复方案，并按照方案进行矿山生态、地质环境恢

复治理和矿区土地复垦。对含伴生放射性元素的稀土矿山，

应采取相应的辐射防护和放射性污染防治措施。 

（四）稀土企业一般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应符合《一般工



5 
 

业固体废物贮存、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》（GB18599-2001）

要求，属于危险废物的，应严格执行危险废物相关管理规定；

含钍、铀等放射性废渣要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

防治法》、《放射性废物管理规定》（GB14500-2002）要求，

严格进行管理。 

（五）遵守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；近三年

未发生重大及以上环境污染事故或重大生态破坏事件；按规

定制定企业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。 

六、产品质量 

企业应严格执行国家《产品质量法》，应当有独立的质

量检验机构和专职检验人员，有健全的质量检验管理制度。

产品质量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。 

七、安全生产、职业病危害防治、消防和社会责任 

（一）稀土矿山开发、冶炼分离和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必

须具备国家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和部门规章及标准规定的安

全生产条件，并建立、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；项目安全设施

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。

稀土矿山开发建设项目需按规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，否则

不得投入生产运行。健全安全生产组织管理体系、职工安全

生产培训和安全生产检查制度，应严格遵守安全评价和职业

危害评价制度，安全设施和职业危害防护措施验收或备案制

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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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稀土矿山开发、冶炼分离和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必

须遵守《职业病防治法》，具备相应的职业病防治条件。完

善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，对重大危险源有检测、评估、监控

措施和应急预案，并配备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个人劳动防护

用品以及安全供电、供水装置和消除有毒、有害物质设施。

尘毒作业场所达到国家职业卫生标准。 

（三）稀土矿山开发、冶炼分离过程涉及放射性污染的，

须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》、《铀、钍矿冶

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技术规定》（GB14585－93）、《电离辐射

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》（GB18871-2002）及《稀土生

产场所中放射卫生防护标准》（GBZ139-2002）等法律法规要

求，配套建设放射性污染防治设施。 

（四）企业应当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，项目

设计要依据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（GB50011-2006）执行，

消防验收手续齐全。生产过程要严格管理，保证安全生产。 

（五）企业应当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，依法参加养老、

失业、医疗、工伤等各类保险，并为从业人员足额缴纳相关

保险费用。 

八、监督与管理 

（一）新建、改建和扩建稀土矿山开发、冶炼分离和金

属冶炼项目须符合上述准入条件。对不符合准入条件基本要

求的项目，有关项目审批部门不予核准，国土资源管理部门

http://www.s-way.cn/zwgs/standard/%B7%C5%C9%E4%CE%C0%C9%FA%B7%C0%BB%A4%B1%EA%D7%BC/%CF%A1%CD%C1%C9%FA%B2%FA%B3%A1%CB%F9%D6%D0%B7%C5%C9%E4%CE%C0%C9%FA%B7%C0%BB%A4%B1%EA%D7%BCGBZ139-2002.pdf
http://www.s-way.cn/zwgs/standard/%B7%C5%C9%E4%CE%C0%C9%FA%B7%C0%BB%A4%B1%EA%D7%BC/%CF%A1%CD%C1%C9%FA%B2%FA%B3%A1%CB%F9%D6%D0%B7%C5%C9%E4%CE%C0%C9%FA%B7%C0%BB%A4%B1%EA%D7%BCGBZ139-2002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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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予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，安全监管部门对矿山开发项目

安全设施设计不予审批，环保部门不予批准环境影响评价报

告，节能审查部门不予通过节能审查，工商部门不予注册，

税务部门不予登记，金融机构不予提供贷款和其它形式的授

信支持等。 

（二）未达到上述准入条件的现有稀土矿山开发、冶炼

分离和金属冶炼企业应根据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，在国

家产业政策的指导下，通过淘汰落后、兼并重组与技术改造

相结合等方式，尽快达到本准入条件的规定要求。国家有关

文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。 

（三）稀土矿山开发、冶炼分离和金属冶炼企业必须建

立生产和销售台帐，自觉接受和主动配合有关部门监督检

查，按照有关部门规定报送报表。 

（四）各级稀土行业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对当地稀土

生产企业执行本准入条件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工业和信息

化部会同有关部门对稀土生产企业进行抽查和检查。定期公

告符合准入条件的稀土矿山开发、冶炼分离和金属冶炼企业

名单。 

九、附则 

（一）本准入条件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（港、澳、

台地区除外）所有稀土矿山开发、冶炼分离和金属冶炼企业。 

（二）本准入条件涉及的有关标准和行业政策、法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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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若进行了修订，按修订后的规定执行。 

（三）本准入条件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解释，自2012

年7月26日起实施。 


